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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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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買
方
負
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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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
哥
華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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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卑
詩
省
長
温
德
心
稱
，
省
府
現
正
考
慮
將
引
起
争
必■
之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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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易
税
項
，
予
以
改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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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使
該
税
項
適
用
於
賣
方
而
不
適
於
買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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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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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於
上
週
末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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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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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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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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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
時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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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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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在
協
助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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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
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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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之
改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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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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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業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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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建
屋
組
绩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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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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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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徳
心
説
，
將
徵
税
對
象
由
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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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移
至
賣
方
之
舉
，
可
使
税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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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支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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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
入
按
揭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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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氏
績
稱
，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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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
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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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
安
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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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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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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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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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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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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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
數
個
街
段
，，-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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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哈
利
的
兒
子
的
潘
迪
牌
汽
車
，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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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胎
均
被
洞
穿
•
哈
利
自
己
的
雪
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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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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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兩
個
車
胎
洩
了
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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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石
加
拿
大
車
胎
公
司
汽
車
部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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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列
圖
説
，
星
期
日
下
午
他
已
售
出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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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餘
條
車
胎
，
平
常
星
期
日
祗
售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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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條
而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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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圖
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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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直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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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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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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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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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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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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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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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該
等
愛
滋
病
毒
攜
帶

、

一

一 
項
非
法
行
動
讓
冴

，
可
能
吸
引
較
高
級 

之
娼
妓
進
行
檢
驗
， 

一
她
們
是
小
心
照
顧
自 

己
的
人
。

泰
維
謂
有
些
人 

圆
去
+
 
八
個
月
有
一 
種
虚
假
的
安
全 

來
對
幾•
近
一
萬
四
千 
感
覺

‘因
爲
以
前
没 

感
染
之
人
士
. 

有
娼
妓
檢
験
過
力
~ 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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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民
進
行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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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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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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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名
加
國
攝
影
記
者 

，
溫
弔
華
愛
滋
病 

被
波
蘭
扣
留
二
小
時 

$1蠶
凳
然 
波
警
取
去
柏
攝
示
威
照
片 

愛
滋
病
現
正
開
始
傳

播
至
高
度
易
受
傳
染

類
别
人
士
之
外
，
同 

時
我
們
現
正
看
到
更 

多
婦
女
及
異
性
性
接

■

之
人
士
之
檢
驗
结

果
有
陽
性
反
應
・

檢
驗
有
陽
性
反 

應
之 
高
度
易
受
傳
染 

類
别
人
士
中
，
有
七 

人
係
静
脈
注
射
之
使 

用
毒
品
人
士
，
及
廿 

九
名
曾
經
進
行
多
次 

輸
血
之
人
士
■

泰
维
説
，
他
對 

於
兩
名
娼
妓
檢
驗
之 

有
陽
性
反
應
，
絶
不 

感
到
驚
奇
•

泰
维
續
稱
，
此 

、
次
係 
一 
項
志
願
檢
驗

9

巴
巴
謂
至
星
期
日
下
午
，
祗
在
白 

石
九
個
街
段
之
地
方
，
便
已
接
獲
共
一 

百
八
十
條
車
胎
被
破
壊
之
報
告
•

者
包
括
兩
名
雲
埠
娼 

妓
，
及
卅
七
名
經
由 

異
性
性
接
觸
而
遭
受 

上
述
数
字
，
係

卑
詩
省
有
- 
-
九
一 

名
省
名
帶
有
愛
滋
病 

抗
體
，
其
中
有+

二 

名
爲
+
餘
歲
青
年
，

責
教
師
所
採
用
使
學 

生
成
爲
「
人
質
」 
的 

策
略
•温

氏
謂
教
師
於 

上
星
期
二
之 - 
天
罷 

工
與
及
拒
絶
參
加
課 

程
以
外
活
動
，
没
有 

表
現
出
公
家
所
期
望 

於
教
師
的
應
有
貢
獻 

和
承
擔
■

温
氏
續
稱
，
反 

之
，
該
等
做
法
祇
催 

促
省
府
更
快
地
和
更 

堅
決
地
行
動
，
以
使 

省
府
不
被
入
看
成
對

，、老
虎
睇
門
口 

上
問
你
怕
未
？

(
温
哥
華
訊
) 

卑
詩
省
長
温
德
心
， 

昨
(
三
)
日
提
出
警 

告
謂
，
關
於
有
争
論 

性
之
法
案
，
他
決
不 

會
向
教
師
譲
步
•

温
德
心
在
其
每 

月
一 
次
之
空
中
問
答 

中
説
:
卑
詩
教
師
聯 

合
會
之
非
法
罷
工
， 

並
不
能
摇
動
省
府
立 

法
之
決
心
・
温
氏
稱 

該
等
立
法
係
公
正
而 

民
主
的
•

温
德
心
同
時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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廳
長
兩
人
均
曾
表
示

少
年
的
自
殺
和
離
家

香港邪教 

滲入學校
(
香
港
五
月
四 

日
電
)
香
港
多
宗
青 

陳
果
仁
命
案

，
二
十
號
法
案
某
些 

地
方
將
有
修
改
以
澄 

清
混
淆
•
但
温
德
心 

重
申
，
該
法
案
之
原 

則
拇
不
會
改
變
•

該
法
案
給
予
教 

師
完
全
集
體
商
討
權 

利
，
但
取
消
其
强
制 

加
入
教
師
聯
會
之
規 

定
。
該
法
案
同
時
又 

設
立
教
師
學
會
以
處 

理
教
師
職
業
問
題
■

(
本
報
訊
)
亞

出
走
的
案
件
，
懷
疑 

與
邪
教
有
密
切
關
係 

，
社
事
人
士
因
此
關 

注
邪
教
在
學
校
的
活 

重
審
完
畢

伯
译
一
省
布
勒
溪
市
二
卅
九
名
爲
婦
女
。

衛
生
廳
長
杜
域

仅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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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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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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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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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日
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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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七
歲
的
伊
本
斯
和
他
的
妻
子 

簡
妮
塔
聽
了
宣
判
後
不
禁
揮
淚
説
，
我 

仍
對
所
發
生
的
死
人
事
件
很
難
過
，
但 

四
年
後
這
事
件
终
於
過
去
了
，
我
鬆
了 

一
口
氣
•

這
項
判
決
立
即
遭
到
亞
裔
美
國
人 

代
表
的
批
評
。

黃

被吿美工人 

竟獲判無罪 

亞
裔
代
表
對
此
表
不
滿 

( 
辛
辛
纳
提
電
)
一 
九
八
二
年
打 

死
華
裔
美
鼠
人
陳
果
仁
案
，
兇
嫌
底
特 

律
汽
車
工
人
，
五
月
一
日
被
判
定
没
有 

r

反
聯
邦
人
權
法
•

在
亞
裔
美
國
人
所
密
切
注
意
的
此 

一
案
中
，
一
個
聯
邦
陪
審
團
對
以
棒
球
棍 

打
死
陳
果
仁
的
朗
諾
•
伊
本
斯
宣
告
他 

没
有
違
反
人
權
法
■

伊
本
斯
已
在
底
特
律
法
庭
判
罪
， 

定
他
打
死
二
十
七
歲
的
陳
果
仁
一 
案
爲 

過
失
殺
人
•

其
後
伊
本
斯
又
被
定
罪
爲
侵
犯
果 

一
仁
人
權
，
但 
一 
聯
邦
上
訴
法
庭
推
翻
那 

一 
個
判
決
命
令
重
審
，
説
是
第
一 
次
審
判 

一
中
有
錯
。
第
二
次
審
判
改
在
辛
辛
納
提 

舉
行
，
因
此
案
在
底
特
律
已
鬧
得
滿
城 

風
雨
■

活
動
的
影
片
• 

L

 

此
兩
名
加
國
記 

者
在
被
扣
留
約
兩
小 
1 

時
之
後
，
即
獲
得
釋 

放
，
未
有
被
警
方
起 

訴
，
反
而
獲
得
道
款 

，
不
通
，
他
們
所
拍 

攝
的
影
片
則
仍
被
當
. 

局
保
管
，
未
知
是
否 

將
予
發
還
■

(
華
沙
加
新
社 

三
日
竜
)
加
拿
大
外 

交
部
長
卡
勒
讚
揚
波 

蘭
政
府
已
增
加
波
蘭 

國
内
之
政
治
自
由
化 

，
但
在
卡
勒
作
此
談 

話
後
僅
數
小
時
，
即 

有
兩
名
加
拿
大
記
者 

連
同
二
百
多
名
波
蘭 

示
威
群
衆
，
在
華
沙 

聖
約
翰
大
教
堂
門
外 

，
被
警
方
扣
留
•

該
兩
名
加
拿
大 

記
者
分
别
爲
賴
片
士 

及
史
根
，
是
替
加
拿 

大
法
語
电
視
合
服
務 

，
當
時
他
們
二
人
正 

在
拍
攝
波
闌
人
民
爲 

紀
念
波
蘭
憲
法
日
而 

於
星
期 

舉
行
示
威

—
一

底
特
律
美
國
公
民
正
義
會
的
下
浦 

説
，
「
我
的
心
頓
若
下
沉
三
十
呎
•
我 

滿
以
爲
法
庭
該
判
他
有
罪
。
我
想
每
個
一 

亞
裔
美
國
人
聽
了
今
天
這
種
判
決
之
後
一 

都
會
一
掬
同
情
之
淚
」
• 

' 

在
四
月
三
十
日
豪
論
結
束
時
"
檢 

方
説
，
伊
本
斯
把
美
國
汽
油
車
業
的
問 

題
歸
咎
於
東
方
人
，
而
他
打
死
陳
果
仁 

就
是
出
於
種
族
仇
恨
。
被
告
方
面
承
認 

伊
本
斯
殺
害
陳
果
仁
，
但
又
説
當
時
他 

酒
醉
，
而
且
受
到
挑
釁
。

陪
審
團
在
宣
誓
之
前
，
於
四
月
三
一
一 

十
日
考
慮
了
四
小
時
，
又
於
五
月
一
日
一 

考
慮
了
六
個
半
小
時
•

被
告
律
師
伊
曼
在
宣
判
後
，
「
我 

們 
一 
直
認
爲
這
案
件
是
羅
織
罪
名
*
這 

決
不
是
一
項
侵
犯
人
權
案
，
他
终
於
得 

到
公
正
的
審
判
•
」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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凍™ 氏
嘘價 

棠
翌

(
温
哥
華
訊 

)
最
近
華
埠
治
安 

發
生
盗
山
滄
劫
， 

及
扒
手
經
常
於
晚 

上
撬
門
或
擊
破
橱 

窗
進
行
偷
盗
•
華

治安惡化檜 

華隼商會

E

=7
口业

理 
店
身
槽 

尊 
*.■乾 

修
传
«
機 营 

餐
凍
装 

IT-  

IS
—-m

.

警局派員講解防盜

K

8
9
 

10 
獎 I
 
3
 

P

開

，
，

，
特
於
日
前
聯
同
若
干
理
事
前
往
警
署
投
訴
，
並
獲
該
署
主
管
同
意
：
鼎
力
合
作
，

7
2
4

1
3
5

LE H] 
T
 

T S E <

遏
止
罪
案
之
發
展
■ 

二
自
二

…
一人二j
了 

現
該
商
會
定
於
一
九
八
七
年
五
月
五.日
(
星
期
二
)
下
午
注
時
正
，
假
座
片
扌

M
R
・M
A
S
O
N
講
解
有
關
防
止
盗
竊
之

2

一
東
街
三
十
七
號
二
樓
該
會
會
所1
舉
行 

二
緊
急
研
討
會
，届
時
警
署
將
派
出
華
埠 

一專.
貝
警
、盲
MH.
・BR
工A
N
 
H
Y
N
E
S
及 

M
R
■
D
O
N
 
O
^
E
W
報
告
及
解
答
一 

一
般
問
題
，
同
時
派
出
防
止
盗
竊
專
家

有
效
辦
法
丿
冀
能
截
止
華
埠
治
安
之
惡 

化
•
希
各
界
僑
商
僑
胞
爲
着
切
身
問
題 

起
見
，
届
時
親
身
或
派
員
出
席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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